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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派議員聯署促守法撤「佔」
批有具法律背景者知法犯法 斥「自首」無損法治論無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高等法院

法官本周一延長針對金鐘及旺角「佔領」

區的臨時禁制令，但「佔領」者仍拒絕撤

離。40名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昨日發表聯署

聲明，歡迎法庭有關裁決，為合法權益受

到「佔領」行動損害的市民討回公道。他們

並批評，有極少數具法律背景者刻意曲解法

治，誤導公眾，並直斥「佔中三丑」聲稱

「先犯法後自首」就無損法治的說法，是

「完全無稽和歪理」。他們促請「佔領」者

尊重法庭裁決，立即停止「佔領」。

40名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昨日在立法會舉行記者會，發表聯署聲明，歡迎高院延長禁止堵塞
金鐘及旺角的3項臨時禁制令。聲明指出，希望社
會各界留意，法庭在裁決中強調法治是香港的重要
基石，法治要求任何人都必須遵守法律，不能只憑
個人選擇決定是否守法。
就有人宣稱，刻意違法的人只要接受後果，就不
會損害法治，聲明表示，法庭清楚指出這個說法錯
誤，並批評一些受過法律訓練的人指單方面的禁制令
毋須遵守，或不遵從民事法庭命令無損法治的說法。

譚耀宗：歡迎法庭釐清概念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在宣讀聲明時，不點名批評極
少數具法律背景者刻意曲解法治，誤導公眾，嚴重
損害香港法治精神。他們歡迎法庭的裁決釐清了法
治概念，為合法權益受到「佔領」行動損害的市民
討回公道，並促請參與「佔領」行動者尊重法庭裁
決，立刻停止「佔領」，還路於民，切勿阻撓禁制
令的執行、繼續破壞法治。

林健鋒：教唆違令誤導市民
行政會議成員、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表示，有法
律界人士公然教唆示威者毋須理會禁制令，是知法
犯法，誤導市民，並批評有人反指法庭裁決是「扭
曲法治概念」的講法，「如果你（『佔領』者）鍾
意點就點，唔理其他人，整個社會都不能接受。」

梁美芬：「自首」論危害社會
被問及有報道指，「佔中三丑」計劃下星期「自
首」，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主席、經民聯
議員梁美芬直斥，所謂「先犯法後自首」就無損法
治的說法，是「完全無稽和歪理」，「令其他人誤
以為，只要追求『理想』就可以犯法，然後去自
首，對社會係好危險的信息。」
她重申，「法治」包括一定要遵守法庭命令，
「如果唔遵守禁制令，法治精神就會蕩然無存。」
她強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庭頒布禁制令符合一
切程序，正好體現了法治精神。

王國興：戴耀廷「專業失德」
「佔中三丑」之一的戴耀廷昨日撰文稱，倘將

「公民抗命」者視為不遵從法庭命令，是忽略「公
民抗命」的本質。工聯會議員王國興批評，身為
「法律學者」的戴耀廷竟公然誤導公眾犯法，是
「專業失德」，「如果法庭禁制令都唔遵守，法治
精神從何談起？」

葉太：注意禁制令免遭誤導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強調，法庭已清楚指出，不

遵從民事法庭命令無損法治的說法並不正確。香港
社會各界要對禁制令內容多加注意，以免被人誤
導。
醫學界議員梁家騮及獨立議員謝偉俊，因尚未回覆
而未有加入聯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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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李自明）高等法院延
長針對金鐘及旺角「佔領」區的臨時禁制令，代表的士
業團體入稟的律師鄺家賢昨日透露，法院今日下午2時
半就禁制令開庭，向參與訴訟各方作出指示，並釐清各
項程序，預計最快今日取得法庭印有蓋章的命令。但由
於需向各被告送達命令，估計執達吏最快明日才會正式
行動。
高等法院日前延長旺角和金鐘中信大廈外「佔領」區

的臨時禁制令，法庭今日上午開庭處理答辯人的上訴許
可，以及暫緩禁制令申請，下午會跟各入稟人釐清執行
禁制令的細節。司法機構資料顯示，律政司今日會有代
表出庭。另有消息指，在臨時禁制令頒下後，執達吏會
最快於周五先清除中信大廈外的障礙物，旺角則會到下
周初始處理。

今開庭釐清行動程序
鄺家賢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法院今日上午

10時會處理被告的上訴申請，下午2時半則會就禁制令
再開庭，向參與訴訟各方作出指示，並釐清各項程序，
例如倘有人被捕，是由律政司按照正常檢控程序，還是
按照刑事或民事的藐視法庭程序提出檢控，「被拘捕人
士究竟是拘留在執達吏辦公室，還是警署的拘留室？」
她預計最快今日或明日上午獲得法庭的蓋章命令，之

後會到「佔領」區張貼，並登報知會公眾，以令「佔
領」者知悉命令內容，及違反命令可能承擔的後果，完
成以上程序後，執達吏可即時移除障礙物。
至於執達吏何時執行命令，鄺家賢指仍要與警方商

討，但可能會預留時間讓「佔領」者離開及搬走物品，
估計執達吏最快明日正式行動。她坦言，執達吏上次到
場執行禁制令時，遇到較激烈的攔阻，期望是次得到警
方的協助下，行動會比較順利。她促請公眾人士了解不
遵守禁制令的後果，採取合作態度。

不鼓勵市民自行參與清障
被問及有部分市民有意協助清除障礙物，鄺家賢提

醒，他們必須取得原告人蓋有公司印章的授權委託書，
否則可能誤觸法例，例如清除「佔領」者的帳篷時，或涉及刑事
毀壞，故不鼓勵市民自行參與行動，以免受傷。
協助「佔旺」者成為禁制令答辯人的「人民力量」立法會議員

陳偉業昨日稱，根據外地案例，法庭不應以「佔領」行動的一般
性影響，作為延長禁制令和授權警方執法的理據，而民事案件最
重要是損失問題，要證明受到獨特損失及影響，但有「資料」顯
示，其中一個申請人提供的部分證據和資料是「虛假」的，法庭單
方面相信原訴人而未有核實，是嚴重法律錯誤。
他續稱，「佔旺」者吳定邦和霍偉邦已經入稟，就法院延長臨

時禁制令提出上訴，要求申請暫緩執行禁制令，聆訊今日進行。
據悉，兩人的代表律師曾於昨日下午申請提早處理上訴，希望可
於昨日緊急開庭處理，惟有關申請先後不獲法官區慶祥及高院上
訴庭法官接受，維持今日進行上訴申請。

「佔領」者死撐要上訴
霍偉邦昨日在接受記者訪問時稱，法院在本周一頒下判詞後，他
繼續有到旺角「佔領」區幫忙，又稱對法律制度仍抱有希望，故即
使是次上訴申請被拒，他仍傾向考慮再向上訴法院提出上訴。

錯失聖誕檔
商戶恐拉閘

馬恩國：犯法後自首非守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高等法
院日前延長對旺角及金鐘「佔領」區的臨
時禁制令，更於判詞內指明警方可協助執
達吏履行職務。大律師馬恩國昨日指出，
判詞為執達吏及警方提供指引，「佔領」
者可從不同途徑得悉禁制令，而無視禁制
令屬藐視法庭。他強調法治是香港核心價
值，而守法是法治的根本，但並非犯法後
去自首就是守法。
馬恩國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指出，

是次判詞指出警方可配合執達吏清理
「佔領」區內障礙物，更列明沒預計這
麼多人不遵從之前發出的禁制令，故判
詞為執達吏及警方提供指引。他表示，
無視禁制令構成藐視法庭，屬刑事罪
行，警方可根據《警隊條例》協助法庭
執行禁制令。
他續說，判詞內寫明執達吏可將障礙物

搬走，而「佔領」者被通知禁制令內容、
行動繼續抵觸禁制令和繼續「佔領」的

話，警方是獲授權去拘捕和移走「佔領」
者的，而「佔領」者絕對可以從不同渠道
知道禁制令的消息，他們不會在不知情的
情況下被捕。

之前多人抗令因被誤導
馬恩國又指，上次禁制令不受重視，

是因為如判詞提到，有公眾人物聲稱禁
制令是單方面申請所以不用遵守，但今
次列明無論單雙向申請禁制令都必須遵

從。
他強調，法治是香港核心價值，而守
法是法治的根本，法治要求無論是政府
或是個人都必須守法，更不是犯法之後
去自首就是守法。他表示目前特區政府
能做的是落實禁制令，還市民正常生
活。
另外，身兼監警會成員的馬恩國透露，
監警會今日舉行特別會議，討論如何避免
有成員在處理涉及「佔領」投訴，受政治
立場影響而出現偏頗，並強調自己不會因
市民觀感而不履行職責，認為不能用政治
眼光來看專業人士。

納粹喻港法制 何俊仁太過分挨批
香港文匯報訊 高等法院在本周一頒布判

詞，決定延長就堵塞旺角部分道路及金鐘中
信大廈出入口頒發的臨時禁制令，經民聯對
此表示支持，期望「佔領」者尊重法庭裁
決，並擔心「佔領」持續會影響市民的消費
意慾，令小商戶錯失聖誕新年這個「黃金檔
期」，必定雪上加霜，關門大吉。
經民聯昨日強調，法治是香港的核心價

值，也是香港人一直以來最珍惜和重視的基
石，非法「佔領」行動是挑戰法治行為，香
港的國際形象已因為「佔中」而受影響。大
家應珍惜幾代香港人辛勞的成果，不要讓香
港毀於一旦。示威者應遵守法庭裁決，結束
非法「佔領」行動，讓香港社會秩序早日重
回正軌。

梁君彥憂「佔」損市民消費意慾
經民聯主席梁君彥指出，「佔中」已經令

香港經濟民生蒙受損失，更直接影響香港第
四季的經濟表現，很多工商界人士都擔心，
如果即將來臨的聖誕新年，「佔中」擾亂普
羅大眾的生活，影響市民歡度節日心情，小
商戶若連此黃金檔期也錯失，必定雪上加
霜，恐怕會關門大吉。
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強調，法制是香港的

重要基礎，他認為有法律界中人教唆市民不
用理會禁制令，是知法犯法、不負責任的行
為，而指法官裁決扭曲法治概念的說法更不
可接受。
聯盟立法會議員梁美芬亦批評，任何人提

出「先違法而後承擔責任」即不會損害法治
的說法是歪理，法治精神是遵守法庭的命
令，否則法庭的權威受衝擊，法治精神亦蕩
然無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連嘉
妮）高等法院日前裁定延長旺角「佔領」
區和金鐘中信大廈出入口的禁制令。不
過，親身到「佔領」區煽動「佔領」者毋
須理會禁制令的民主黨立法會議員何俊
仁，昨日竟以二戰時納粹德國的法制，比
喻為香港目前的法律制度，稱法治不只是
「無條件遵守法律」。多名法律界學者及
建制派議員均批評何俊仁誤導市民，並促
請兩個律師會立即對違法的法律界中人展
開專業調查。
何俊仁昨日被問及「佔領」行動已違反
法治精神時聲稱，所有「佔領」者從一開
始已經知道違反法律，包括公安條例，又
稱違反法庭頒布禁止令，與違反公安條例
本質都是違反法律，沒有任何分別。他更
以納粹德國的法律來比喻目前香港法制，
稱納粹德國的法律看似相當健全及非常精
密，但全部都是高度壓抑及殘酷，因此不
能百分百遵守云。
對何俊仁的歪論，身為資深大律師的公民

黨黨魁梁家傑竟聲稱「沒有錯」，更聲言
「法治概念大於守法」，而特區政府「不守

法」對法治的衝擊比「佔領」更大。

陳弘毅：官民同需守法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香港基本法委

員會委員陳弘毅強調，法治一直是香港的
「資產」及核心價值，而法治的要求，除
了要求政府依法行使權力及受到法律管轄
外，市民同時需要遵守法律和尊重法制的
權威，及尊重法院的判決，兩者缺一不
可，「這是互動的關係，市民和政府都願
意同時遵守同一套法律以及同時尊重司法
權威。」

湯家驊：納粹作喻離題
資深大律師、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湯家驊

指出，「大家評論應否遵守法律或法庭的
命令，應該要謹言慎行。我絕對覺得香港
法律雖不能說成全世界最優秀，但是符合
法治要求。所以我覺得跟其他國家（及地
區）甚至和納粹時代的法律比較，是有點
離題。」
他坦言，香港最低限度有獨立司法體
系，其運作也滿足到法治的一般要求，在

這情況下，倘每個人都認為自己的判斷比
法庭更正確，甚至公開倡議不需要遵從法
律，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事。法治需要香港
市民尊重和遵守，包括法庭的判決。
湯家驊強調，在法庭已作出命令下，市

民仍然不遵從，就是對香港的司法系統置
之不理，而不尊重法庭命令，不但不懂法
治，而且亦不懂民主，因為民主和法治是
「手拖手」地緊扣在一起，更不能稱因為
爭取民主而不理會法治。

李慧琼：無法治社會亂
行政會議成員、民建聯副主席李慧琼批
評，何俊仁以納粹德國來比喻香港的法
治，完全是沒有考慮到歷史背景及目前的
實際情況。
她強調，法治精神為文明社會的基石，

若只有民主，卻沒有法治，社會便會大
亂，並勸喻「佔領」者遵守法院判決，倘
對結果有不滿，應循法律途徑解決。

王國興：律師會應徹查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也批評，何俊

仁擁有律師資格，應當是法治的捍衛者，
但他竟以納粹德國法律來煽動「佔領」者
不理會法院的裁決，公然挑戰法治，無法
無天，十分離譜。他呼籲香港大律師公會
及律師會盡速調查何俊仁，以及其他鼓吹
不理會法院禁制令的法律界中人是否已違
反專業守則。

葉太：法院已詳列理據
行會成員、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指出，

何俊仁套用納粹德國的法制來比喻香港法
制，有誤導市民的成分。是次「佔領」事
件，法院已詳細聆聽控辯雙方理據，裁決
書內也清楚列出相關法律理據，希望「佔
領」者能夠尊重法院，保護香港的法治。

吳亮星：煽動違法危險
立法會金融界議員吳亮星認為，每個地
區均有其獨有法律制度，何俊仁以納粹德
國的法律比喻香港現時的法制，既不合理
也不公道。他批評反對派不斷煽動「佔
領」者毋須遵守法律是相當危險的，絕對
不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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